屏東縣113年「校園災害暨防救通報處理」及「教保相關人員違法事件研習」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二、教保相關人員違法事件調查處理辦法。
貳、目的
一、教保服務機構事件通報類別「安全維護事件」、「兒童少年保護事件」、不當對待事件等通報，均需依法辦理各該事件處理回復，透過研習強化各教保服務機構行政人員瞭解通報原則及流程。
二、為強化各教保服務機構對於園內安全事件及幼生管理之應變能力及機制，減少相關事件造成之損害，傳達正確訊息，藉由研習活動檢討缺失、交換經驗，建立有效因應對策，以維園內安寧及幼生安全。
參、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屏東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
三、承辦單位：屏東縣立後庄國民小學。
肆、實施內容:
  一、辦理時間：113年9月3日（星期二）、113年9月5日(星期四)，下午
1時30分至下午5時。課程內容(如附件一)。
  二、參加對象：本縣公私立教保服務機構業務承辦人(園長、行政人員)，請
各教保服務機構務必派員參加。
  三、研習地點：屏東縣政府南棟301會議室
  四、報名方式：請於113年8月26日前上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完成報
名，全程參加者核發研習時數3小時。
伍、經費：由教育處相關經費支應。
陸、參加人員暨工作人員請所屬機關准予公（差）假登記及課務派代，差旅
[bookmark: _GoBack]費由原服務單位支應。
柒、本計畫經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時間
	活動內容
	主講(持)人

	13:15-13:30
	報到
	後庄國小

	13:30-13:40
	長官致詞
	教育處長官
涂燕玲 科長

	13:40-14:30
	校安系統說明暨實務工作分享
	陳柏志教官

	14:30-14:40
	休息
	後庄國小

	14:40-16:40
	教保相關人員違法事件通報和教保相關人員違法事件調查處理辦法重點解析
	黃士龍律師

	16:40～
	賦歸
	後庄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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